
1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疾病及手术特需医疗保险

（2021 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注册编号：C00003932522021121316323）

（本附加合同须投保始有效力）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订立和构成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疾病及手术特需医疗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主合同投

保人的申请，经本公司同意而订立。本附加合同附加于主合同而成立，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

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若本附加合同的承保项目在保险单上或批注项内未载明，本附加合同不发生效力。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生效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或以本附加合同的批注所载明的生效时间为准。

第三条 保险责任

本附加合同项下保险责任包括恶性肿瘤治疗保障、良性脑肿瘤治疗保障、移植手术保障、重

大手术保障，投保人可选择投保其中一项保障，也可同时投保多项保障，所投保的保障由本

公司和投保人协商确定，在保险单中载明，且一经确定，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变更。

（一）恶性肿瘤治疗保障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在约定的等待期（具体以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为

准，最长不超过180天）后经医院的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的，则对于该被保险人

在特定医疗机构所发生的需个人支付的、合理且必需的各项医疗费用，本公司将在保险单

或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内，以保险单或保险责

任明细表所载各承保费用项目、比例（如自付比例和赔偿比例）以及期间为限承担保险责

任。

（二）良性脑肿瘤治疗保障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在约定的等待期（具体以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为

准，最长不超过180天）后经医院的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良性脑肿瘤的，则对于该被保险

人在特定医疗机构所发生的需个人支付的、合理且必需的各项医疗费用，本公司将在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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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或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内，以保险单或保险

责任明细表所载比例（如自付比例和赔偿比例）以及期间为限承担保险责任。

（三）移植手术保障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或在约定的等待期（具体以保险责

任明细表所载为准，最长不超过180天）后经医院的专科医生初次确诊需接受移植手术的，

则对于该被保险人在特定医疗机构所发生的需个人支付的、合理且必需的各项医疗费用，本

公司将在保险单或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内，以

保险单或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比例（如自付比例和赔偿比例）以及期间为限承担保险责任。

（四）重大手术保障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在约定的等待期（具体以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为

准，最长不超过180天）后经医院的专科医生初次确诊需接受重大手术治疗的，则对于该被

保险人在特定医疗机构所发生的需个人支付的、合理且必需的各项医疗费用，本公司将在

保险单或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内，以保险单或

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比例（如自付比例和赔偿比例）以及期间为限承担保险责任。

对于本附加合同项下承保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或任何其

他第三方、或依任何医疗保险取得补偿，本公司仅给付剩余的部分。

本公司在赔偿本附加合同项下承保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时，应适用保险单或保险责任明细表

所载的免赔额（如有），本公司对前述低于免赔额（如有）的费用不承担赔偿责任，如前

述费用超出免赔额（如有）的，则对超出免赔额（如有）部分的费用按照保险单或保险责

任明细表所载适用的赔偿比例（如有）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条 责任免除

任何在下列期间发生的或由下列原因导致的医疗费用，或出现下列任一情形时，本公司不

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5）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8）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第五条 证明文件/索赔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本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供如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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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索赔申请表；

（二）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三）门（急）诊病历、住院病历、手术记录（如涉及）、医生处方、病理检查报告、检查

报告、化验报告、费用清单等所有与该疾病就诊相关的医疗文件；

（四）医疗费用原始收据；

（五）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有关的材料。

第六条 续保

除本附加合同另有约定外，在任何被保险人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承保的保险事故时，本公司

不再接受投保人为该被保险人续保或重新投保本附加保险的申请。

第七条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本附加合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将自动终止：

（1） 主合同效力终止；

（2） 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未续保或本公司不接受本附加合同续保；

（3） 投保人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向本公司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

（4） 本附加合同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

注：在（2）项所提及的情况下，本附加合同效力于保险单满期日二十四时自动终止。

第八条 释义

一、本附加合同所称的恶性肿瘤：系指主合同条款项下“释义”部分所述的恶性肿瘤-重度。

二、本附加合同所称的特定医疗机构：系指经中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或以上公立医院

具有系统性诊疗等程序或手术设备的特需医疗部、国际部或VIP部，以及本公司认可的特需

医疗机构，但若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予以调整的，则以本公司通过正式渠道（包

括但不限于官网、官微）公布或通知调整后的机构为准。

特定医疗机构不包括观察室、联合病房、康复病房以及保险单所载除外的医疗机构。

三、本附加合同所称的移植手术：系指以下手术治疗：

1.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2. 胰腺移植术；

3. 小肠移植术；

4. 角膜移植；

5.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四、本附加合同所称的重大手术：系指以下手术治疗：

1. 冠状动脉搭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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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指因冠状动脉病接受的冠状动脉搭桥术（亦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经皮经导管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不在保障范围内，包括冠状动脉球囊血管成形术、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冠状动

脉旋磨术、冠状动脉内血栓抽吸、切割球囊成形术、冠状动脉激光成形术等。

2. 主动脉手术

系指因主动脉疾病接受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主动脉置换或修补手术。主动脉包括升主动脉、

主动脉弓、降主动脉和腹主动脉，不包括主动脉的分支血管。经皮经导管进行的主动脉内手

术不在保障范围内。

3. 严重感染性心内膜炎瓣膜置换手术

系指因急性或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接受的瓣膜置换手术。因其他心脏瓣膜病接受的瓣膜置

换手术不在保障范围内。

4.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全结肠切除手术

系指因溃疡性结肠炎接受的全结肠切除手术。部分结肠切除或因其他疾病接受全结肠切除手

术不在保障范围内。

5. 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

（此页内容结束）


